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９

证券简称：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７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６

债券简称：

０８

宝钢债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

１０

名

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２

次会议，相关决议公告于

８

月

２８

日

披露。 该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本公司股票的议案》，并提交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该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９

月

７

日。

现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

８

月

２７

日）及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

９

月

７

日）登记在册的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公告如下：

１． ８

月

２７

日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

名称 持股数量 比例

１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

，

１２８

，

８２５

，

２６７ ７４．９７％

２

如皋长荣矿石仓储有限公司

７０

，

１８５

，

３４７ ０．４０％

３

张家港保税区千兴投资贸易有限公司

６３

，

４１９

，

８６１ ０．３６％

４

国际金融

－

渣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ＴＥ ＬＴＤ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６０

，

３９８

，

５６８ ０．３４％

５

张家港保税区立信投资有限公司

５７

，

１７６

，

６０１ ０．３３％

６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４８

，

８０２

，

２９２ ０．２８％

７

张家港市虹达运输有限公司

４８

，

６３４

，

１５８ ０．２８％

８

交通银行

－

易方达

５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４７

，

６７９

，

６３９ ０．２７％

９

张家港保税区日祥贸易有限公司

４７

，

６１２

，

７７６ ０．２７％

１０

张家港保税区荣润贸易有限公司

４５

，

５２４

，

９５１ ０．２６％

２． ９

月

７

日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

名称 持股数量 比例

１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

，

１２８

，

８２５

，

２６７ ７４．９７％

２

张家港保税区千兴投资贸易有限公司

６３

，

４１９

，

８６１ ０．３６％

３

如皋长荣矿石仓储有限公司

６２

，

７７７

，

１８２ ０．３６％

４

国际金融

－

渣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ＴＥ ＬＴＤ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６０

，

３９８

，

５６８ ０．３４％

５

张家港保税区立信投资有限公司

４８

，

８９４

，

６００ ０．２８％

６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４７

，

３３４

，

４９２ ０．２７％

７

张家港保税区荣润贸易有限公司

４５

，

５２４

，

９５１ ０．２６％

８

交通银行

－

易方达

５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４４

，

６７９

，

６３９ ０．２６％

９

张家港市虹达运输有限公司

４３

，

２４４

，

１５８ ０．２５％

１０

张家港保税区日祥贸易有限公司

４２

，

１２０

，

３５６ ０．２４％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６８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４４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位投资者参阅。

一、建筑业务情况

序号 项 目 数 额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

新签合同额（亿元

ＲＭＢ

）

６

，

１１１ １１．２％

２

施工面积（万

ｍ

２

）

５４

，

００６ ２２．７％

３

新开工面积（万

ｍ

２

）

１２

，

１６０ －２．２％

４

竣工面积（万

ｍ

２

）

２

，

１２６ ６．９％

二、地产业务情况

序号 项 目 数 额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

销售额（亿元

ＲＭＢ

）

８３９ ３６．６％

２

销售面积（万

ｍ

２

）

７０１ ５０．４％

３

期末土地储备（万

ｍ

２

）

６

，

３０５

４

新购置土地储备（万

ｍ

２

）

５４７

注：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相关数据

为阶段性数据，仅供参考。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１

证券简称：创元科技 公告编号：

ｌｓ２０１２－Ａ３５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九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

以电子邮件、传真和专人送达的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下午

２

点

３０

分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曹新彤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１０

人，独立董事余菁女士授权委托独立董事黄鹏先生出席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

次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预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三年任期已届满，根据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

与薪酬委员会提名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名单如下：

董柏先生、宋锡武先生、张振强先生、朱志浩先生、俞雪中先生、胡增先生、周成明先生、顾秦华先生、郑

培敏先生、肖波先生、顾忠泽先生共计

１１

名董事候选人（董事候选人简历后附）。

其中：顾秦华先生、郑培敏先生、肖波先生、顾忠泽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此预案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向第六届董事会各位董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深表感谢。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 《证券时报》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之“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ｌｓ２０１２－Ａ３６

）。

特此公告。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董 柏，男，

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正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 曾任苏州市纺织工业公

司宣传科副科长、科长、副经理，江苏省苏州纺织装饰集团公司总经理，苏州纺织工业局副局长、局长，苏州

市纺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州市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董事长兼总经理，苏

州创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苏州创元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

董柏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宋锡武，男，

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生，中共党员，本科，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曾任苏州长风机械总厂设计员、组

织部干事、新品开发研究所所长、分厂厂长、副厂长，苏州长风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副董事长、董事长，苏州创

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现任苏州创元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创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宋锡武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振强，男，

１９５４

年

１２

月生，中共党员，本科，高级工程师，曾任苏州钟表工业公司（手表厂）副科长，苏

州煤气公司副经理、副总经理，苏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苏州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苏州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

张振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朱志浩，男，

１９６０

年

１０

月生，中共党员，本科，高级工程师。 曾任苏州第一光学仪器厂副厂长，苏州一光

仪器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州晶体元件厂副厂长、厂长，苏州晶体元件厂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创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兼任副总经理，苏州轴承厂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兼任苏州轴承厂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抚顺高科电瓷电气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州一光仪器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朱志浩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俞雪中，男，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生，中共党员，党校研究生，工程师。 曾任苏州工艺美术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开发

部科员、行业管理处科员、技术中心副主任、调整发展处副处长、办公室副主任，苏州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管理部副主任、总经理助理。现任苏州创元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助理、董事会秘书兼人力资源

部经理。

俞雪中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胡 增，男，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生，中共党员，本科，高级工程师。 曾任苏州起重机械厂设计科副科长、厂长助

理、总工程师兼技术质量处处长，苏州环球链传动公司副厂长，苏州富士数码图像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苏州创元（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助理、研发中心副主任。现任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任

江苏苏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胡增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周成明，男，

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生，中共党员，本科，高级经济师。 曾任苏州电力电容器厂工艺员、企管

科科员、全质办科员、副主任、主任，苏州三光集团公司综合办主任，江苏苏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副部长、部长。 现任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

书、副总经理。

周成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顾秦华，男，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生，中共党员，法律硕士研究生，国家一级律师，苏州市拔尖人才（专家），在国

家、省刊物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曾任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苏州市第十三、十四届人大代表。现

任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震宇震律师事务所主任、江

苏省律师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委、苏州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苏州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吴江市第十五届

人大常委会委员、吴江市党员关爱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顾秦华先生与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创元科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不存在关联关系，顾秦华先生未

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郑培敏，男，

１９７２

年

８

月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ＭＢＡ

。 曾就职于中国人保信托投资公司。 现任创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同时担任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６００８３２

，

ＳＨ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８８０

，

ＳＨ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２１１６

，

ＳＺ

）、天源证券经纪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郑培敏先生与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创元科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不存在关联关系，郑培敏先生未

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和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肖波，男，

１９６８

年

２

月生，硕士，注册会计师，会计师，律师。 曾任上海郑传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

上海泽衡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现任上海肖波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肖波先生与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创元科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不存在关联关系，肖波先生未持有

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顾忠泽，男，

１９６８

年

６

月生，中共党员，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曾获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江苏省五四青年奖章。 主持包括日本国重大研究计划，国家科技攻关，

８６３

高技术研究发展计

划在内的多项研究项目。 在

Ｊ． Ａｍ． Ｃｈｅｍ． Ｓｏｃ．

，

Ａｎｇｅｗ． Ｃｈｅｍ． Ｉｎｔ． Ｅｄ．

，

Ｐｈｙｓ． Ｒｅｖ． Ｌｅｔｔ．

等国际核心刊物

上发表一百余篇论文。 并拥有多项专利。现在的主要研究内容有生物电子器件、纳米仿生材料，光子晶体，

生物传感。

曾任东南大学生物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分子与生物分子电子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日本国重大研究计划项目专家组成员、“十一五”

８６３

专题专家组成员。 现任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

学院教授、生物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环境与生物安全苏州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十二五”

８６３

主题专

家组成员、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专家组成员。

顾忠泽先生与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创元科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不存在关联关系，顾忠泽先生未

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和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５１

股票简称：创元科技 编号：

ｌｓ２０１２－Ａ３６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上午

９

：

３０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是现场表决方式。

６

、出席对象：

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股东及股东代表，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任的律师。

７

、召开地点：苏州市南门东二路

４

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情况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董柏先生、宋锡武先生、张振强先生、朱志

浩先生、俞雪中先生、胡增先生、周成明先生、顾秦华先生、郑培敏先生、肖波先生、顾忠泽先生为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候选人。

其中：顾秦华先生、郑培敏先生、肖波先生、顾忠泽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的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

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该项议案需逐项进行表决：

⑴

关于选举董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⑵

关于选举宋锡武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⑶

关于选举张振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⑷

关于选举朱志浩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⑸

关于选举俞雪中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⑹

关于选举胡增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⑺

关于选举周成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⑻

关于选举顾秦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⑼

关于选举郑培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⑽

关于选举肖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⑾

关于选举顾忠泽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经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提名邹剑春先生、陆惠章先生为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该议案需逐项表决：

⑴

关于选举邹剑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⑵

关于选举陆惠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说明：根据《公司章程》，本次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采取累积投票制。

（二）披露情况

有关议案内容详见刊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证券时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深圳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之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第

六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材料。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符合出席会议要求的股东（或授权代理人）须持股东身份证明（身份证或法人营业执照）、

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至登记地址登记或可以以传真及信函方式登记（登记日期以送达日为准）；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００

）；

３

、登记地址：苏州市南门东二路

４

号（邮编：

２１５００７

）；

４

、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出席会议除了股东身份证明

（身份证或法人营业执照）、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还需持有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

四、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５１２－６８２４１５５１

；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８２４５５５１

联系人：周微微、陆枢壕

２

、会议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六、授权委托书

详见附件。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公司（人）（股东姓名）： ，证券账号： 。 持有创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股，现委托（姓名） 为本公司（人）的代理人，代表本

公司（人）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在苏州市南门东二路

４

号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该大会上代表本公司（人），依照下列指示对股东大会所列议决事项表决投票，

如无指示，则由代理人酌情决定投票。

序

号

议 决 事 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

１

关于选举董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选举宋锡武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３

关于选举张振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４

关于选举朱志浩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５

关于选举俞雪中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６

关于选举胡增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７

关于选举周成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８

关于选举顾秦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９

关于选举郑培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０

关于选举肖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１

关于选举顾忠泽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二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 －

１

关于选举邹剑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２

关于选举陆惠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委托授权人（签名）： 委托授权人身份证号：

委托代理人（签名）：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日

注：

１

、请用正楷填上委托任何委托代理人姓名。

２

、如投票同意任何议案，请在同意栏内填上同意的股数，如投票反对任何议案，请在反对栏内填上反对

的股数，如投弃权票，请在弃权栏内填写弃权的股数。

３

、本授权委托书必须由委托授权人签署。 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

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签署或者由董事长、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人签署。

４

、本授权委托书并不妨碍委托人本人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届时对原代理人的委托则无效。

５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采取累积投票制。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１

证券简称：创元科技 公告编号：

ｌｓ２０１２－Ａ３９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和专人送达的形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召开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下午

董事会结束后在苏州市南门东二路

４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陆炳英女士主持，经与会监事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预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三年任期已届满，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提名邹

剑春先生、陆惠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此预案还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向第六届监事会各位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深表感谢。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附：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

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邹剑春，男，

１９６７

年

２

月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任苏州电缆厂科员、科长，苏州机械局

（苏州机械控股集团公司）科员，副处长，苏州物贸中心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苏州创元（集团）有限公司部门副

部长，部长、集团高级助理，苏州创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苏州创元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邹剑春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陆惠章，男，

１９５７

年

５

月生，中共党员，大专，高级经济师，曾任苏州链条总厂科长助理、厂长秘书、厂办

主任、厂长助理、台湾万龄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驻沪办大陆投资事务主任，苏州环球链传动有限公司企管科、

成本核算科科长、综合管理部部长，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副处长，公司总经理助理，苏州创元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苏州创元集团财务公司公司董事、总经理。

陆惠章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

2012

年

9

月

12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328

证券简称：新朋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2-035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8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定于

2012

年

9

月

11

日上午九时召开公司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4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9

月

11

日上午

9:00

；

2

、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华隆路

1698

号

5

楼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委托代理人共计

1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00,487,85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6.78％

。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汪培毅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出席会议。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王卫东律师、曹晓宇律师对此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二、 提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会议对下列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

现场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沈晓青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的提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应由

9

名董事组成，在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宋伯康先

生因病逝世后，公司现有董事人数为

8

人。 经董事长宋琳先生提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19

次临时

会审议通过，推选沈晓青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聘用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同意

300,487,8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权

0

股，占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实施结果以及证监会对上司公司分红的有关要求，

公司对《公司章程》中有关利润分配政策、制定利润分配方案的决策程序等事项进行了相应的修订。

同意

300,487,8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权

0

股，占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王卫东律师、曹晓宇律师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公司二

○

一二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419

证券简称：天虹商场 公告编号：

2012-042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

置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6

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短期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股票及其衍生产品、证券投资基金、以证券投资为

目的的委托理财产品及其他与证券相关的投资行为。在上述额度及该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资金可以滚动

使用，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购买了以下理财产品：

一、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2

年

HH413

期

2012

年

9

月

10

日，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下称

"

浦发银行

"

）签订《利多多公

司理财产品合同》（保证收益

-

混合型），使用三亿元人民币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2

年

HH413

期，具体情况如下：

1

、理财产品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2

年

HH413

期。

2

、理财产品期限：

2012

年

9

月

13

日至

2012

年

12

月

13

日（如该产品被浦发银行宣布提前终止，该提前

终止日被视为到期日）。

3

、理财产品类型：保本保收益型。

4

、本金和收益兑付日：产品到期日后

2

个工作日内的任一天或在浦发银行行使提前终止权时的提前终

止日后

2

个工作日内的任一天，到期日与实际产品本金和收益兑付日之间的期间不计付利息。

5

、收益支付方式：该产品为保本保收益理财产品，浦发银行确保公司最终收益，在产品本金和收益兑付

日一次性返还产品本金和产品收益。

6

、理财产品投资方向：主要投资于银行间市场发行的国债、政策性金融债、次级债、短期融资券、中短期

票据、企业债、公司债、回购、拆借及同业存款。

7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人民币

3

亿元。

8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不含募集资金）。

9

、赎回及提前终止：该产品中，公司无产品的提前赎回权；遇国家金融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影响到该产品

的正常运行等原因，浦发银行可以选择提前终止该产品，浦发银行按照合同的约定单方提前终止该产品的，

应计付已产生的产品收益。

10

、公司与浦发银行无关联关系。

11

、公司本次使用

3

亿元购买该理财产品，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8.23%

。

二、购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盈理财

2012

年第二百五十八期（稳健型

129

号）理财计划

2012

年

9

月

10

日，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下称

"

宁波银行

"

）签订《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启盈理财计划协议》， 使用一亿元人民币购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盈理财

2012

年第二百五十

八期（稳健型

129

号）理财计划，具体情况如下：

1

、理财产品名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盈理财

2012

年第二百五十八期（稳健型

129

号）理财计划。

2

、理财产品期限：

2012

年

9

月

11

日至

2012

年

10

月

11

日（如该产品按协议相关规定提前终止，则提前

终止日为产品名义到期日）。

3

、理财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4

、收益支付方式：在理财产品到期后

3

个工作日内，银行一次性将理财资金本金及收益划入公司指定账

户。

5

、理财产品投资方向：投资债券、同业资产、货币市场工具及其他符合监管要求的债权类资产等金融资

产。

6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人民币

1

亿元。

7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不含募集资金）。

8

、赎回及提前终止：该产品存续期内不开放申购赎回；宁波银行有权提前终止该产品。

9

、公司与宁波银行无关联关系。

10

、公司本次使用

1

亿元购买该理财产品，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2.74%

。

三、本次公告前十二个月内公司未发生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四、备查文件

1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对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事项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147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

2012－030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9

月

7

日发出电话通知，通知所有董

事于

2012

年

9

月

11

日上午

9

：

30

采用通讯的方式召开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 会议如期于

2012

年

9

月

11

日召开，应到董事

10

人，实到董事

10

人。 会议由董事长钱森力先

生主持。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有效。

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运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实施的实际情况，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有利于维护公司

以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

求。

同意公司使用

3,800

万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保荐代表人对此议案发表了核查意见：方圆支承上述董事会决议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本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没有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10%

，补充流动资金时间

没有超过

6

个月，方圆支承过去十二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并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方圆支承独立董事、监事会已出具明确同意的意见，方圆支

承本次拟以暂时闲置的

3,800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执行该决议有利于方圆支承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节省财务费用，不存在损

害方圆支承或方圆支承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兹同意方圆支承以暂时闲置的

3,800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

6

个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147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

2012－031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2012

年

9

月

7

日发出电话通知，通知所有监事于

2012

年

9

月

11

日上午

10:00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董金山先生主持。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有效。

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运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我们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实施的实际情况，有助于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有利于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对相关议案的

审议和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

3,800

万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147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

2012－032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运用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及专户情况

2010

年

9

月

25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1325

号）核准，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292.181

万新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12.1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99,999,991.50

元，扣除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

的费用人民币

10,752,464.15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89,247,527.35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0

年

10

月

19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对上述情况进行验证，并

出具了

"

深鹏所验字

[2010]360

号

"

《验资报告》。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重型装备、清洁能源设备用大型回转支

承生产线及检测、试验中心建设项目。

公司经

2011

年

3

月

3

日第二届第十三次董事会审议决定， 使用

3,8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并承诺在决议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即

2011

年

3

月

4

日至

2011

年

9

月

3

日）内以经营资金归还募集资金

专户。 该笔款项已于

2011

年

9

月

1

日归还。

公司经

2011

年

9

月

5

日第二届第二十次董事会审议决定， 使用

3,8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并承诺在决议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即

2011

年

9

月

6

日至

2012

年

3

月

5

日）内以经营资金归还募集资金

专户。 该笔款项已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归还。

公司经

2012

年

3

月

6

日第二届第二十三次董事会审议决定，使用

3,8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并承诺在决议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即

2012

年

3

月

7

日至

2012

年

9

月

6

日）内以经营资金归还募集资金

专户。 该笔款项已于

2012

年

9

月

4

日归还。

截至

2012

年

9

月

1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金余额

68,431,022.56

元。

二、关于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基本情况

1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度安排，预计公司在未来

6

个月将会有部分募集资金闲置。 为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最大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使用

3,800

万元闲置募集资

金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生效之日起

6

个月（即

2012

年

9

月

12

日至

2013

年

3

月

11

日）之内，公司承诺以经营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户。 通过此次补充流动资金，可使公司在此半年内节

省

114

万元左右（按银行平均

6.0%

的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支出。

2

、公司承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

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同时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做好募集

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工作。 若募集资金项目因发展需要，实际实施进度超出目前所预计，公司将随时利

用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及时归还，以确保项目进度。

3

、由于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未超过本次募集资金金额的

10%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2007]25

号）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议案经董事会审批即可，无须提交股东大会。

公司在过去十二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公司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

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三、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作为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并对公司目前

的经营情况和整体资金需求情况以及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进行了认真的核查，现就公司本次拟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符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实施的实际情

况，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有利于维护公司以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对相关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

3,800

万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运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实

施的实际情况，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有利于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

司董事会对相关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

3,800

万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五、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意见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首创证券

"

）作为方圆支承

201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人（主承

销商），经核查认为：方圆支承上述董事会决议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

常进行，本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没有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10%

，补充流动资金时间没有超过

6

个月，方圆支

承过去十二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并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

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方圆支承独立董事、监事会已出具明确同意的意见，方圆支承本次拟以暂时闲置的

3,

800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的相关规

定。 执行该决议有利于方圆支承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节省财务费用，不存在损害方圆支承或方圆支承其

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兹同意方圆支承以暂时闲置的

3,800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时间不

超过

6

个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

、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4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681

证券简称：奋达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16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张玉树先生的书面

辞呈，因个人原因，张玉树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根据《中小企业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

有关规定，张玉树先生的辞职报告自提交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

,

张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及子公司的任

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张玉树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227

证券简称：奥特迅 公告编号：

2012-053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2012

年

9

月

11

日，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收到董事、副总经理王

凤仁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王凤仁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副总经理、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王凤仁先生辞去上述职务后仍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王凤仁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王凤仁先

生的相关工作已进行了良好的交接，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

公司董事会对王凤仁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074

证券简称：东源电器 公告编号：

2012－039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框架采购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合同基本情况

公司持股

97.19%

的控股子公司国能子金电器（苏州）有限公司于近日与江苏省电力公司物资采购与

配送中心签订了《江苏省电力公司

2012

年第一批协议库存框架采购合同》（以下称“框架合同”），采购产品

为

10KV

油浸变压器，采购总金额暂定为人民币

6866.13

万元（因最终采购数量可能有小范围的波动），目

前框架合同已生效。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江苏省电力公司成立于

1988

年

12

月，是国家电网公司系统的省级电力公司。 主要从事江苏境内电网

建设、管理，经营江苏境内电量销售业务。 同时还管理与电力有关的设计、施工、修造、科研等单位，服务全

省

3000

余万电力客户。江苏省电力公司为公司一直以来的合作客户，履约情况一直良好。公司与江苏省电

力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已与江苏省电力公司及其下属单位有长期的业务往来，

2011

年公司在江苏省电力公司招标活动

中中标总金额为

14334

万元，约占公司

2011

年经审计的营业总收入的

23.49%

，今年以来公司在江苏省电

力公司招标活动中中标总金额为

8414

万元

(

不含本次

)

，上述中标对应的项目已部分履行完毕，其余部分正

在履行中。

三、框架合同的主要内容

1

、框架合同双方

买方： 江苏省电力公司物资采购与配送中心

卖方： 国能子金电器（苏州）有限公司

2

、合同标的数量及价格

标的名称：

10KV

油浸变压器

采购数量：以

2869

台为基数，不少于该基数的

90%

，不多于该基数的

110%

。

采购总金额：暂定为人民币

6866.13

万元，最终价格视实际采购数量而定。

3

、价款支付

买方以采购订单的方式执行具体采购，采购订单合同货物价款按照

0:10:0:0

的方式支付货款，即该采

购订单全部合同货物出厂试验合格并交货后，卖方凭到货验收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办理到货款支付申请手

续。 买方在申请手续办理完毕后

30

个工作日内支付货款。

4

、合同生效及有效期

本合同在经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自合

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内发出的采购订单有效，一年期满，未完成已标价合同货物清单列明数量

90%

的，本合

同自动延长至已标价合同货物清单列明数量

90%

执行完毕后终止。

5

、其他约定

合同期内，涉及原材料（含有色金属）价格可能波动较大的，价格联动计算办法按照采购文件约定执

行。

四、框架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框架合同采购金额

6866.13

万元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总收入的

11.25%

，框架合同的履行会

对公司

2012

年及

2013

年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产生重大影

响。

五、项目履行的风险提示

1

、具体项目的采购订单发出时间及采购进程具有不确定性。

2

、项目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十一日


